关于做好湖南省教育科学
“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课题组织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
按照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26〕43号）文件要求，现将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指标
本年度课题课题实行限额推荐申报。我校推荐申报名额入选：（1）资助课题（含重点资助、一般资助、青年资助）推荐申报3项；（2）一般（自筹经费）课题推荐申报2项。
二、申报要求
（一）课题申报人必须能真正承担课题研究的组织与实施工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实行信用管理制度，申报人申报前必须认真阅读《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和《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实施细则》，了解课题的管理要求、结题成果要求、结题方式和结题程序。不能自觉履行合同的不能申报，不能从事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报。
（二）请课题申报人认真学习省教育厅通知文件，资助课题的选题须紧扣《课题指南》，申报课题若不在《课题指南》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内，将不予推荐申报。
（三）教育科学“十五五”规划课题一般（自筹经费）课题限高级职称以下的教职工申报；
（四）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或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课题尚未完成的主持人不得申报，上述课题被终止的主持人三年内不得申报；校级课题被撤项的主持人不得申报。
（五）截至本通知发文之日，在学校科研管理平台登记各级各类在研课题（横向课题和校级科研基金专项项目除外）达到3项及以上未结题的，不能申报本年度该类课题。
（六）课题内容经知网查重，重复率超过25%的，不予推荐。
（七）除上述条件以外，申报人应符合《关于做好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五五”规划2026年度课题组织申报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三、申报程序
（一）申报人于4月17日15：00点前登录学院科研管理系统（http://192.168.8.20/login.jsp#page/homepage）进行申报。在申报系统中上传主体文件时，选择“论证活页”选项上传《课题设计论证》活页，选择“申报书”选项上传《课题申请·评审书》，在《课题设计论证》活页中附上知网查重报告，并且不得出现任何有关课题主持人和课题组成员的信息。未按上述要求提交申报材料的，一律不予推荐。
（二）4月18日-4月23日，科研处组织专家进行校内推荐评审；4月28日前，根据校内推荐评审结果，确定推荐名单，并在校内公示。
（3） 经校内评审推荐的项目，需按照通知文件要求，进行网上填报、提交和打印课题申请评审书。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练红海
联系电话：0731-528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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